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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中生产者的刑事责任研究

◆王　睿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００)

【摘要】在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交通肇事中,生产者是否承担刑事责任是一大争议焦点.生产者对交通肇事的发生在

源头上具有控制能力,应当确保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运行.现行法律在产品范围、自动驾驶汽车质量的判定标准以及

生产者的主观过错等方面的规定存在不足,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也使得认定生产者的刑事责任存在困难.因此,可以从

对产品作扩张解释、制定自动驾驶系统产品质量标准、增设生产者产品过失犯罪、建立自动驾驶汽车行驶记录保存制

度等方面着手,为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提供法律层面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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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案件引发的思考

(一)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案件介绍

２０１８年３月，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了全球第一例自动

驾驶汽车致行人死亡的案件，一辆搭载 Uber自动驾驶系统

的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撞死了一名横穿马路的行人。 事故

发生时，汽车正处于自动驾驶状态，车内驾驶员并未及时操

控方向盘。 随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式确认了这

起事故发生的原因。 第一，驾驶员未监测驾驶环境和自动

驾驶系统的运行；第二，车内摄像头未持续监控汽车的运营

状况与驾驶员的驾驶状态；第三，自动驾驶系统未能及时识

别出行人横穿马路的情况并启动刹车系统；第四，Uber公

司关闭了紧急制动系统导致自动驾驶系统的制动措施过于迟

缓。 该案的检察官认为 Uber公司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因为

行人突然闯入机动车道，无论当时汽车是否处于自动驾驶模

式，此次事故都难以避免，也难以证明 Uber自动驾驶系统

是否存在设计缺陷。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认同驾驶员

未能监测驾驶环境是此次事故的重要原因，但同时指出造成

事故的关键问题在于，若自动驾驶汽车能够准确预测该名行

人的运动轨迹，就可能会降低驾驶速度或者设法避让。 因

此，自动驾驶汽车致使行人死亡的结果应当归咎于 Uber
公司。

(二)生产者应当承担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

由上述案件可知，在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中可能涉及

多方责任主体，应当如何认定承担刑事责任的适格主体这一

问题亟待解决。 一种观点认为，驾驶员应当基于过错承担

刑事责任。 在交通肇事发生后，通常应当判断驾驶员是否

存在过错，根据其注意义务和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自

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中，考虑由驾驶员承担刑事责任也具有

合理性。 因为一项新兴技术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固有的风

险，当驾驶员选择了自动驾驶模式，就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自

动驾驶汽车是发生交通肇事风险较低的安全产品，基于风险

自担原则，驾驶员应当承担自动驾驶汽车本身存在的风险，

在发生交通肇事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另一种观

点认为，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包括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者

和制造者)应当承担产品缺陷责任。 生产者对自动驾驶汽车

的运行具备更高的控制能力，自动驾驶汽车一旦引发交通肇

事，就可能造成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 生产者

要确保其研发和生产的自动驾驶汽车不存在产品缺陷，并且

通过定时更新软件和修复漏洞、指示驾驶员进行正确驾驶操

作等方式，提高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 若因自动驾驶汽

车本身的产品缺陷导致了交通肇事，那么生产者应当承担刑

事责任。

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２０１４年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

(SAE)发布的J３０１６《标准道路机动车驾驶自动化系统分类

与定义》对自动驾驶的等级做出了明显区分，根据自动化的

程度不同，将自动驾驶分为０~５级。 ２０２１年，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

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以下简称《管理规范(试

行)》)第３７条第２款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划分为有条

件自动驾驶、高度自动驾驶以及完全自动驾驶三个等级。

当自动驾驶汽车发展到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动化阶段时，驾

驶员不再需要对驾驶操作和道路周边状况进行监测，自动驾

驶系统作为操控主体取代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的全部决策和

控制，即驾驶任务从驾驶员转移至自动驾驶系统，驾驶员对

驾驶活动不再负有注意义务，客观的危害行为、主观的过错

以及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能归咎于驾驶员。

除非驾驶员主观上确有故意或者过失而导致了交通肇事，否

则驾驶员无须承担刑事责任。 当前自动驾驶汽车仍然属于

弱人工智能的范畴，只能在生产者设计和编制的程序控制下

实施驾驶行为，其本身并不具备自主意识，不能作为承担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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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的主体。 自动驾驶汽车由生产者通过程序为其设定

行为目的和边界，虽然有可能基于深度学习和算法作出一定

的判断和行为，但仍属于程序控制范围内，实现的是生产者

的意志，其行为完全符合生产者设计和编制程序的目的。

如果自动驾驶汽车引发交通肇事的原因是其本身存在产品缺

陷，则应当追究生产者的刑事责任。

二、现行«刑法»规制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刑事责任的困境

现行《刑法》关于产品犯罪的规定主要集中于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当中，生产者因产品缺陷导致自动驾驶

汽车引发交通肇事时，通过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

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存在不合理之处。

(一)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属于产品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产品质量法》所称的产品需要经过加

工、制作程序，并最终用于销售。 这一规定对产品范围的

描述过于简单，加工、制作程序通常是针对有形产品而言

的，并不包括无形产品，产品的概念产生于传统工业时期，

难以适用于当前现代化、智能化的背景。 自动驾驶汽车由

软件和硬件等共同组成，其中软件包括算法、车载系统、感

知、规划、控制软件和其他支撑软件等。 但是自动驾驶的

算法等无形的软件无法纳入现行法律规定的产品范围，当自

动驾驶算法出现错误引发交通肇事时，无法以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追究生产者的刑事责任。 但也有观

点认为，产品是由生产者生产并面向市场销售，以满足消费

者欲望或者需要的一切物品。 即使自动驾驶汽车具有高度

智能化和自动化，其依然具备产品的本质属性，虽然自动驾

驶汽车可以通过深度学习而做出一定的判断和决策，但是算

法和一般编程程序在本质上并无差别，都是为了实现产品功

能，都属于产品的组成部分。 所以，自动驾驶汽车在法律

上仍然是单纯的物，具有产品的固有属性，自然属于产品的

范畴。 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属于产品这一问题，直接影响了

能否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追究生产者的刑

事责任。

(二)判断自动驾驶系统是否存在产品缺陷缺乏明确的

标准

自动驾驶汽车由传统的汽车硬件和自动驾驶系统共同组

合而成，对于硬件部分的质量标准可以依照传统机动车产品

标准，但是自动驾驶系统部分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可供参考。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中的产品主要是指电

器、压力容器、易燃易爆产品或者其他不符合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产品。 自动驾驶系统不属于电器、压力容器、易

燃易爆产品，即使将其纳入“其他产品”的范畴，也缺乏明

确的判断标准。 因此，即使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造成了

严重后果，也难以通过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

认定生产者的刑事责任。

(三)难以对生产者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

品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要求行为人的主观

方面出于故意，即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依然进行生

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利用人工智能产品实施犯

罪的行为会不断出现，生产者也可能利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自动驾驶汽车达到犯罪目的。 但是作为掌握自动驾驶技术

的大型企业，生产者出于经济效益和未来长远发展的角度，

较少会出现上述情况。 因此，应当更多地考虑生产者过失

的情形。 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生产者的产品安全注

意义务和生产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可

能存在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 生产者出于技术的

过失导致产品缺陷，致使交通事故发生的，同样也应当承担

刑事责任，如此就难以通过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

品罪加以规制。

(四)产品责任的因果关系认定存在困难

产品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需要依赖专业的科学技术验

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高度自动

化和完全自动化阶段的自动驾驶汽车可能通过深度学习进行

自主决策，决策的不透明性和不可解释性又加大了因果关系

认定的难度，进而使得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难以确定。 另

外，驾驶员的不当操作、黑客等第三人侵入自动驾驶系统等

因素的介入，也可能导致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中因果关系

的认定更加复杂。

三、完善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刑事责任认定的法律建议

(一)扩大产品的范围

关于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属于产品的问题目前存在不同的

看法，而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属于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

产者是否应当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自动驾驶的算法等无形

物依托于车体，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系数直接影响了公共安

全、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等重要法益，一旦自动驾驶汽车投

入市场，要通过法律加以规制。 国外立法通过定义明确有

形产品的范围，通过列举确定无形产品的范围，我国也可以

明确将自动驾驶的算法等无形产品纳入产品范围，以更好地

适应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

(二)制定自动驾驶系统产品质量标准

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包括

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

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自动驾驶系统的

质量标准是判断其是否存在缺陷的前提条件，也是认定生产

者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基础，但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自动驾驶

系统的技术标准，对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也无具体规定。 这不仅使生产者的生产活动缺乏衡量产品

质量的依据，还难以在追究生产者产品责任的过程中实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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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依。 因此，建立自动驾驶汽车系统标准可以从构建一

套完整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体系着手准备。《国家车联网

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了车联网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

体系建设思路，为加快制定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标准提供了

方向，该标准体系中囊括了基础、汽车电子产品、服务与平

台等标准。 以汽车电子产品标准为例，其主要包括基础产

品标准、终端标准和软件标准。 立法者可以根据相关文件

的规定，推进自动驾驶系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以

便在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判断自动驾驶系统是否

存在产品缺陷，为规制生产者的产品刑事责任奠定基础。

(三)增设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产品过失犯罪

现行《刑法》中相关的产品犯罪多为故意犯罪，不能完

全适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危害行为。 虽然并不排除

生产者存在故意犯罪的可能，但是生产者对产品缺陷的过失

心态更加值得关注。 生产者具有预见到自动驾驶汽车在行

驶过程中发生交通肇事，对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可能

性，应当意识到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疏忽会导致后续驾驶操

作行为出现纰漏。 生产者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自动驾驶

汽车的缺陷，可能产生危害后果或者对自身生产技术过于自

信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最终造成严重后果的，生

产者应当基于其过失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因此，应当增设

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产品过失犯罪，使生产者增强谨慎意

识，严格遵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生产，根据各地出台

的要求完成测试，最终将符合安全标准的自动驾驶汽车投入

市场。 当然，义务履行的前提是生产者对危害结果具有预

见的可能性，如果生产者无法预知危害结果，就不得将产品

缺陷的责任强加于生产者。

(四)建立自动驾驶汽车行驶记录保存制度

有学者建议用“黑匣子”技术记录自动驾驶汽车的行驶

过程，以调查分析交通肇事中的因果关系，划分不同主体之

间的法律责任。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

提供了客观基础，如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

上的因果关系，则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不承担刑事责任。 厘

清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的因果关系，就是要确定生产者的

行为是否是造成交通肇事的原因，进而解决生产者对交通肇

事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虽然生产者承担刑事责任的

基础是产品缺陷造成了交通肇事，但是驾驶员的不当行为也

可能中断因果关系的进程。 如果驾驶员明知自动驾驶系统

存在问题仍然继续驾驶上路，在已经认知到危险存在的情况

下仍然放任危险扩散，那么生产者就不存在对因果进程的支

配，在此情况下发生的交通肇事，生产者生产缺陷产品的危

害行为与交通肇事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驾驶员的不

当行为而中断，故而生产者无须承担刑事责任。 建立保存

自动驾驶汽车行驶记录制度时，还应当注意保护驾驶员的隐

私和数据安全，防止行驶记录被他人不当利用，造成滥用数

据的风险。

四、结束语

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新兴技术的出现也向现行法律提出了挑战。 自动驾驶

汽车生产者能够从源头上保障汽车安全运行，如果生产者制

造了具有缺陷的自动驾驶汽车导致交通肇事造成严重后果，

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为了规范生产者的行为，应当完善

法律规定，将自动驾驶系统纳入产品范围并制定相应的质量

标准，增设生产者产品过失犯罪，建立自动驾驶汽车行驶记

录保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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